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
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
桂林药监限提〔2026〕1号

叶宗仙（身份证号：441881198502127230）：
     源创医汇（广西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申请医疗器械行政许可时涉嫌提供虚假资料，我局已依法予以立案查处。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请你在收到本通知书后七日内向本局提供以下材料，并在材料上签名或者盖章。逾期不提供或者拒绝提供相关材料的，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
1.源创医汇（广西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2.源创医汇（广西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叶宗仙身份证复印件。
3.法定代表人授权书、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如你公司委托代理人办理相关事项时需提供）。
4.医用加热雾化器(注册证号：桂械注准20232080148）注册证复印件。
5.2025年以来医用加热雾化器(注册证号：桂械注准20232080148）生产情况证明材料。
   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人：尹强、何云霞   联系电话：0773-2803566，18077336963  	
联系地址：桂林市秀峰区信义路69号自治区药监局桂林检查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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